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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十六届会议 

议程项目 21(l) 

联合国同区域性组织和其他组织的合作： 

联合国同禁止化学武器组织的合作 

 

  荷兰：决议草案 
 
 

  联合国同禁止化学武器组织的合作 

 

 大会， 

 注意到其 2001 年 9月 7日第 55/283号决议，其中核可《联合国同禁止化学

武器组织间关系的协定》，以及《关于禁止发展、生产、储存和使用化学武器及

销毁此种武器的公约》
1
 缔约国大会 2001 年 5月 17日核可该协定的决定， 

 收到了禁止化学武器组织关于该公约执行情况的 2000年年度报告， 

 1. 欢迎《联合国同禁止化学武器组织间关系的协定》生效； 

 2. 注意到禁止化学武器组织总干事以该组织名义提出的2000年年度报告； 

 3. 决定将题为“联合国同禁止化学武器组织的合作”的分项目列入大会第
五十七届会议的临时议程。 

 

__________________ 

 
1
 见《大会正式记录，第四十七届会议，补编第 27号》(A/47/27)，附录一。 


